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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0 年，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要求，从

切实维护公司利益和广大股东权益出发，认真履行股东大会赋予的职责，不断规

范运作、科学决策，积极推动公司各项业务的发展。现将公司董事会 2020 年度

的工作报告如下： 

一、公司 2020 年度经营情况 

（一）总体经营情况： 

1、技术引领，推动企业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 120吨大推力振动试验系统、新一代功率放大器、振动

离心综合试验系统、四综合试验系统、温湿度控制器等重点新产品的研发生产，

及发动机叶片动态鸟撞试验、人体热屏蔽测试等试验方法的研究制定。 

历经 2年研发设计的全新一代功率放大器正式投产。全新一代功率放大器具

有智能化、网络化、高可靠性的特点，可实现数字化远程控制，无故障工作时间

达 3万小时。公司计划在 2年内完成配有新一代功率放大器的全新一代电动振动

试验系统的更迭。 

公司新设苏试环境试验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院由环境试验与可靠性研究所、

集成电路可靠性验证分析研究所、结构强度与疲劳试验研究所、秘书处和知识工

程处五部分组成，并设有专家委员会及技术委员会；研究院主要负责起草试验方

法与试验设备行业标准，并通过对环境试验技术、集成电路可靠性验证分析技术

和结构强度与疲劳试验技术等可靠性前沿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改进产品在

设计、研制、生产及使用阶段的质量，进而提升终端产品的可靠性。 

报告期内，公司参与制定了《智能实验室 仪器设备 气候、环境试验设备的

数据接口》（GB/T 39555-2020）、《智能实验室 仪器设备 通信要求》（GB/T 



39556-2020）2项国家标准,前述标准将于 2021 年 7月 1日实施；公司及子公司

新增专利 99件，其中发明专利 3件；软件著作权 11项；各实验室共计扩充 CNAS

认可 189 项。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及子公司累计主持或参与制定已颁布的国家标

准 27项，行业标准 9项；共计拥有有效专利 339件，其中发明专利 69件；软件

著作权 118项；各实验室共计获得 CNAS认可 1752项。 

2、市场导向，提升品牌影响力 

试验设备方面，公司产品在保持原有市场领域份额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在

汽车领域的影响力，继占据主流汽车检测认证机构后，公司产品成功进入特斯拉

北美研发中心及上海研发中心、北京奔驰汽车、上海汽车、长城汽车等主流主机

厂家；顺利拿下多个商用卫星行业项目，公司产品在卫星行业的主导地位进一步

稳固；海外销售亮眼，经多年深耕，海外业务突破 5000 万元。此外，多自由度

海洋环境综合试验系统、四综合试验系统等重点新产品获得市场的高度认可。 

试验服务方面，自收购上海宜特后，公司构建更完善的全方位、一站式服务

体系，可为从半导体芯片到整机级产品提供涵盖集成电路验证分析、力学环境试

验、气候环境试验、综合环境试验、可靠性试验、电磁兼容试验、材料性能测试、

软件测评等“一站式”试验服务；深耕并打造越来越多的 VIP级客户；构建多层

次、立体化销售网络，多渠道多方式加强品牌市场形象宣传，推动试验服务板块

快速发展。 

3、项目建设，完善试验服务网络 

非公开募投项目中，实验室网络改扩建项目已完工，报告期内实现效益

4,584万元，累计实现效益 5,346万元；温湿度环境试验箱技改扩建项目开始实

施后，建设阶段的前期办理相关手续等时间较长，同时 2020 年上半年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较大，可开工建设天数不足预期，造成项目建设进度不及预

期，无法按原定计划完成建设，故项目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为 2021 年 3 月

31日。 

可转债募投项目中，青岛北方检测中心项目及武汉实验室建设项目上半年受

疫情冲击较大，工期略有滞后，下半年度通过努力已弥补部分进度。青岛北方检

测中心项目厂房主体已基本建设完成，武汉实验室建设项目尚有部分设备待调试，

后期将逐步释放产能。公司将持续关注项目进度，尽早实现经济效益。 



此外，成都创博实验室 2019 年度竞拍取得的 53.3548 亩地块上规划的智慧

科技园项目已正式开工；四川成都航空产业园项目正式启动，以 2020 年 12月 8

日正式成立的四川航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为主体实施该项目；北京创博实验室新

增场地面积约 13,000 平米，已于 2020 年 10 月底正式投入使用；南京实验室完

成搬迁，新场地面积近 16,000平米。 

公司将通过实验室各类项目建设，完善试验服务网络，拓展试验服务能力，

提升产能，为下一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4、探索改革，推动新购标的融合发展 

公司于 2019年 7月和 12月成功收购重庆四达及上海宜特 2家公司，进一步

扩充公司环境试验设备产能，并将公司可靠性试验服务的检测范围向源头拓宽至

集成电路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对新收购的 2家子公司进行资源整合及内控管理。重庆四达

探索与集团销售市场融合的新模式，通过集团化平台管理，进行供应链资源整合、

降低成本，并对标准产品优化升级、提升非标产品系统集成能力，在客户中取得

较好的评价。上海宜特逐步适应内资化后的各项工作要求，探索集成电路验证分

析与环试业务的融合发展；报告期内服务国内集成电路领域客户首度突破 1800

家，获得长安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导航模组芯片 AEC车规级验证项目，并协助国内

首颗自主研发 IEEE100 BaseT1 标准物理层芯片通过 AEC 车规级可靠度验证；建

立先进工艺芯片 DPA 分析技术并扩大产能，以满足客户交期需求，建立单芯片多

电源组工作寿命试验能力等，完全满足低、中、高功率集成电路加速寿命试验需

求。 

（二）2020年度主要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指标 本年数 上年同期 同比增长率 

营业收入 118,484 78,810 50.34%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106,410 76,769 38.61% 

其中：试验设备收入 43,058 40,151 7.24% 



    环境可靠性试验服务收入 46,325 36,618 26.51% 

集成电路验证与分析服务 

收入 
17,027 - - 

营业利润 16,450 11, 825 39.11% 

利润总额 16,050 11,781 36.24% 

净利润 14,306 10,240 39.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2,341 8,730 41.37% 

归属于母公司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119 7,191 40.71% 

二、2020 年度董事会的日常工作情况 

（一）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共召开 9 次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1、2020年 4月 9日召开的第三届第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审议《关于<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4） 审议《关于<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审议《关于<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 审议《关于续聘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审议《关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8） 审议《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9） 审议《关于公司 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10） 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1） 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12） 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3） 审议《关于提议召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2、2020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三届第二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3、2020年 4月 30日召开的第三届第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 审议《关于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4、2020年 5月 18日召开的第三届第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审议《关于召开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5、2020年 7月 16日召开的第三届第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进一步明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 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的议案》； 

（3） 审议《关于公司开设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

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6、2020年 8月 15日召开的第三届第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2） 审议《关于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 

（3） 审议《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4） 审议《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5）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6）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7） 审议《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8） 审议《关于参与投资四川成都航空产业园检验检测中心项目的议案》； 

（9） 审议《关于提议召开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7、2020年 9月 14日召开的第四届第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2）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3）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4）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5）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6） 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7） 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8） 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9） 审议《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10） 审议《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11） 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2） 审议《关于提议召开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8、2020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第四届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9、2020年 12月 29日召开的第四届第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让全

资子公司 10%股权用以股权激励的议案》。 

 (二)股东大会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了 5次股东大会，具体情况如下； 

1、2020年 4月 30日召开了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 《关于<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公司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4） 《关于<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 《关于续聘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8）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2、2020年 5月 18日召开了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2020 年 6 月 3 日召开了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4、2020年 9月 14日召开了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下议

案：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① 选举钟琼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② 选举赵正堂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③ 选举倪建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① 选举黄德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② 选举权小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

选人的议案》： 

① 选举孙老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② 选举陈水鑫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4）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5、2020年 9月 23日召开了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下议

案：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5）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已严格按股东大会决议执行。 

(三)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及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2020 年，董事会四大专业委员会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为公司出谋划策。

公司独立董事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要求，报告期内随时了

解公司的经营情况，积极参与公司决策，对需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的事项认真

审核并出具了独立意见。经常与管理层进行交流沟通，对公司的发展战略、内部

控制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2021 年工作计划       

2021 年，董事会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

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本着对全体股东负

责的原则认真履行职责，不断提升公司规范运营和治理水平，切实保障全体股东

和公司的利益最大化。 

(一)总体工作思路和战略方针 

2021 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将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以高质量发

展为“十四五”开好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 8项重点工作，其中第一是强

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作

用，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量和资源共享。第二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第三是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公司作为一家助力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企业，非常切合国家战略部署，为

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公司将继续坚持“双轮驱动、制造与服务深度

融合”的发展战略，按照“十四五”发展规划，抓新项目、抓新产品，落实做好2021

年的各项工作。 

（二）2021年重点工作 

1、试验服务 

继续贯彻“双轮驱动、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的发展战略，推动试验服务板

块的快速发展，提升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通过与苏试宜特的融合发展，逐步完

成从元器件、材料、零部件、终端产品全产业链可靠性测试服务的战略构想，扩

大专业领域，逐步实现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和战略目标。以苏试试验技术

研究院为抓手，做好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工作，在 2020 年有效开展工作的基础

上进一步推广、深入。 

2、试验设备 

2021年，公司技术方面将继续积极引进各类人才，以苏试研究院为抓手，积

极开展“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组织牵头试验技术与试验方法的研究，发挥苏

试有设备制造的独特优势，推动试验服务技术水平的提高。探索试验设备销量与

试验服务销量的合作机制，逐步达到信息、资源共享，发挥整体竞争优势，打造



一个多层次立体营销网络。 

 

苏州苏试试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 16日 


